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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

 

 

 

 

 

教办高〔2021〕108 号 

 

 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

推荐工作的通知 
 

各本科高等学校： 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

定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厅函〔2021〕1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将我

省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推荐基本要求 

（一）申报推荐课程要求 

1.推荐课程须为普通本科高校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且设置学分

的本科课程，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、公共基础课、专业基础课、

专业课以及通识课等独立设置的本科理论课程、实验课程和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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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课程等。 

2.推荐课程须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前至少经过两个学期或

两个教学周期的建设和完善，且具有可追溯的学生在线学习记录，

第一期上线开课时间不得晚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。 

3.课程建设期间需取得实质性改革成效，在同类课程中具有

鲜明特色、良好的教学效果，并承诺入选后将持续改进。 

4.课程原则上从河南省认定公布的省级一流本科课程中产

生。此前参加过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推荐但未通过认定的课

程，须经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在上次推荐之后至少经过一个完整教

学周期的改革实践方可申报。在 2020 年春季学期，因受新冠肺

炎疫情影响而采用在线方式进行授课的线下课程、线上线下混合

式课程，如符合教改设计理念并取得预期效果，可视为完成一个

教学周期。 

（二）负责人及团队成员要求 

1.课程可由主讲教师个人申报或团队负责人牵头申报。课程

主讲教师、课程团队主要成员只能参与申报一门第二批国家级一

流本科课程。 

2.课程负责人（或主讲教师）须为申报高校正式聘用的教师，

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高学术造诣。团队主要成员一般为近 5 

年内讲授该课程教师，师德师风好，教学能力强，积极投入教学

改革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，必要的技术支持人员可作为团队

主要成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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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参与申报课程的所有团队成员均须由其所在学校（或工作

单位）校级党委或相当级别党组织出具政治审查意见。 

（三）申报推荐限额。线下、线上线下混合式、社会实践国

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推荐名额 280 门；线上一流课程推荐名额 36

门；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推荐名额 44 门（分校限额分配见附件

2）。部省合建高校名额另算，不含在内。 

二、申报推荐程序 

（一）申报材料。 

课程团队须提交申报书、时长 10 分钟内的说课视频（包括教

学理念、课程设计、课程实施、改革成效等）、1 节课堂实录教学

（课堂或实践）视频和其他佐证材料。《申报书》（模板）和《申

报 说 明 》 可 在 “ 国 家 级 一 流 本 科 课 程 建 设 工 作 网

（www.chinaooc.cn）”(以下简称“工作网”)查阅。 

（二）初审申报 

1.网上申报。请各高校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—2021 年 5 月 31

日期间，登录“河南高校教学工程网上申报、评审系统”

（http://jxgc.open.ha.cn）提交电子版申报材料。学校管理员

用户名、密码请电话咨询河南省高等学校课程服务中心办公室。 

2.材料报送。纸质版加盖学校公章的第二批国家一流本科课

程申报书（一式两份）、申报备案表、申报推荐表（一式一份），

请于 2021 年 6 月 3—4 日报送至河南开放大学东校区（郑州市龙

子湖高校园区龙子湖北路 36 号）艺术楼 221 室。 

http://jxgc.open.ha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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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审核推荐 

1.初审评定。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各高校申报的课程进行评

定，并将结果在厅网站进行公示。 

2.正式申报。各高校按照公示结果通知相关课程负责人于

2021 年 6 月 20 日- 6 月 30 日期间，在工作网（www.chinaooc. 

cn）在线填写申报书及上传相关材料，（用户名、密码）并于 2021

年7月1-2日将申报书及申报备案表送至河南开放大学东校区（郑

州市龙子湖高校园区龙子湖北路 36 号）艺术楼 221 室。教育厅将

按照有关要求完成审核推荐工作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广泛动员。各高校要充分认识一流本科课

程建设的重要意义，鼓励一线教师积极参与一流课程建设，主动

对接国家、区域、行业人才培养需求，积极将先进的教育理念、

优质的教学资源以及创新性教学方式方法应用于教育教学改革实

践，形成打造“金课”、淘汰“水课”的教学改革氛围。 

（二）规范科学，类型兼顾。各高校要同时兼顾不同类型课

程之间的比例。线上课程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，应突出优质、

开放、共享等特征，并配套良好的教学支持服务；线下课程、线

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和社会实践课程，要因地制宜、因校制宜、因

课制宜，强调课程内容与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创新，并具有一

定的示范辐射作用。 

（三）严格筛选，择优推荐。各高校要按照《教育部关于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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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》及《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申

报说明》的有关要求，认真开展遴选工作，并结合学校办学优势

和行业特色，做到优中选优，确保程序规范科学、质量优中选优。 

河南省教育厅高教处联系人：刘克桥，王灵修 

电话：0371-69691868，69691869 

河南省高等学校课程管理服务中心办公室联系人：王  辉 

电话：0371-65945216 

 

附件：1.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

认定工作的通知 

2.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各高校申报限额 

3.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推荐表 

 

 

 

2021 年 4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主动公开   2021 年 4 月 3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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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级 

一流本科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 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部省合

建各高等学校，有关课程平台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会、新时代全国高

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要求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

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教高〔2019〕8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，

决定开展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 

一、申报推荐基本要求 

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拟认定 5000 门左右线上、线下、

线上线下混合式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和社会实践等五类国家级一

流本科课程，依照《“双万计划”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推荐认定

办法》规定开展课程推荐认定工作。 

申报推荐课程须为普通本科高校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且设置学

分的本科课程，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、公共基础课、专业基础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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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课以及通识课等独立设置的本科理论课程、实验课程和社会

实践课程等。高等职业院校课程不在此次申报推荐范围内。 

申报推荐课程须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前至少经过两个学期或

两个教学周期的建设和完善，取得实质性改革成效，在同类课程

中具有鲜明特色、良好的教学效果，并承诺入选后将持续改进。

此前参加过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推荐但未通过认定的课程，

须经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在上次推荐之后至少经过一个完整教学周

期的改革实践方可申报。在 2020 年春季学期，因受新冠肺炎疫情

影响而采用在线方式进行授课的线下课程、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，

如符合教改设计理念并取得预期效果，可视为完成一个教学周期。 

课程可由主讲教师个人申报或团队负责人牵头申报。课程主

讲教师、课程团队主要成员只能参与申报一门第二批国家级一流

本科课程。课程负责人（或主讲教师）须为申报高校正式聘用的

教师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高学术造诣。团队主要成员一般

为近 5 年内讲授该课程教师，师德师风好，教学能力强，积极投

入教学改革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，必要的技术支持人员可作

为团队主要成员。参与申报课程的所有团队成员均须由其所在学

校（或工作单位）校级党委或相当级别党组织出具政治审查意见。 

具体申报推荐要求可参见相关类型课程申报书和申报说明要

求。《申报书》（模板）和《申报说明》可在“国家级一流本科

课程建设工作网（www.chinaooc.cn）”(以下简称“工作网”)

查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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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推荐原则 

（一）质量为本。进一步优化一流课程结构，鼓励围绕重点

领域申报满足人才培养迫切需求的课程，注重健全和完善具有示

范推广价值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，逐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

一流本科课程体系。严格遴选标准，重点考查课程的高阶性、创

新性和挑战度，严把政治关、学术关、质量关，坚持优中选优、

宁缺勿滥，确保认定课程经得住检验。 

（二）分类推荐。线上课程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，应突

出优质、开放、共享等特征，并配套良好的教学支持服务；线下

课程、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和社会实践课程，要因地制宜、因校

制宜、因课制宜，强调课程内容与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创新，

并具有一定的示范辐射作用。 

（三）注重实效。注重课程设计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

学评价改革；关注创新教育理念在教学过程中的落实情况，以及

使用新型教学方式方法取得的学习成效。 

（四）广泛参与。鼓励一线教师积极参与一流课程建设，主动

对接国家、区域、行业人才培养需求，积极将先进的教育理念、优

质的教学资源以及创新性教学方式方法应用于教育教学改革实践。 

三、申报推荐程序 

（一）推荐单位 

教育部直属高校课程直接向我部推荐。其他中央部门（单位）

所属高校课程由其主管部门相关教育司（局）向我部推荐。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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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课程由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向我部推荐。军队系统高校课程

推荐工作，由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商我部后另行组织实施。在境

内课程平台上线的港澳地区高校线上课程参评事项，由我部港澳

台办另行安排。 

（二）报送联系人 

教育部直属高校、部省合建高校、中央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

育司（局）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、课程平台单位请于 2021 年 4

月 13 日前，将加盖单位公章的联系人信息表（见附件 1）的扫描

件 及 word 文 档 发 送 至 “ 工 作 网 ” 电 子 信 箱

（zhangxq@crct.edu.cn），邮件主题及文件名应包含单位名称。 

（三）网络申报 

教育部直属高校、部省合建高校、中央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

育司（局）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之后登录

“工作网”，查询推荐限额。2021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10 日期间，

课程负责人须在线填写申报书及上传相关材料，申报高校和推荐

单位须完成报送信息的审核和在线申报、推荐提交工作。 

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采取以下任一方式，组织相关高校进行

申报、评价，并向我部推荐： 

1.网下评价网上推荐。组织高校申报并进行一定形式评价，

确定推荐课程后，登录“工作网”，按要求在网上填报申报材料，

上传推荐意见。 

2.网上申报与推荐。组织高校直接通过“工作网”进行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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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开展评价和推荐。“工作网”可为此提供平台支持与技术服务。

请有此需要的部门联系人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前联系“工作网”

（如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，则直接联系“实验空间”）。 

（四）纸质材料报送 

相关单位完成网上申报、推荐后，须通过“工作网”打印具有

防伪标识的申报备案表（附件 2），与平台生成的汇总表（附件 3）

一并按要求签字盖章，于 2021年 7 月 10日前寄送至教育部高等教

育司课程教材与实验室处，每份材料一式一份。教育部直属高校的

纸质材料直接报教育部。其他中央部门所属高校、部省合建高校和

其他地方高校的纸质材料由其主管部门统一报教育部。 

本次认定工作不再接受其他纸质申报材料，一律以网络填报

和打印提交的材料为准。 

四、评价与认定 

我部将组织有关专家，按照五类课程评价指标体系对课程进

行网络和会议综合评议。其中，线下课程、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、

社会实践课程三类课程，通过中央高校赛道和地方高校赛道分别

进行评议。 

在认定工作中，对于涉嫌违规行为的，一经发现并核实，一

律取消参评资格。对课程团队成员存在师德师风问题、学术不端

问题、五年内出现过重大教学事故，课程内容存在思想性科学性

问题的，实行一票否决。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入选名单将

在教育部网站和“工作网”公示，按规定程序报批后予以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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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认定后管理 

认定为“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”的课程，自认定结果公布之

日起，应按照各类课程要求开放共享或持续建设不少于 5 年。教

育部将通过使用评价、定期检查等方式，对课程继续建设情况进

行跟踪监督和管理。对不符合要求的课程，将取消国家级一流本

科课程资格。 

六、组织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推荐单位和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本次国

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的申报、推荐等组织工作，规范评价、遴选工

作程序，确保课程质量。 

（二）严把质量关。推荐单位和各高校须对申报推荐课程的

内容、教学活动和所有材料进行全面核查，对课程团队以及课程

政治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严格把关。 

（三）严格工作纪律。推荐单位和各高校要严格按照推荐遴

选条件和程序组织推荐工作。对在工作中存在严重失职渎职或弄

虚作假、谋求私利、收受贿赂、违法违纪等行为的，将按照有关

规定予以严肃处理。 

（四）接受社会监督。各高校、推荐单位须分别对拟申报推

荐课程的相关信息材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天。 

七、相关联系方式 

（一）政策咨询及材料邮寄 

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课程教材与实验室处，地址：北京市西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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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大木仓胡同 35 号，邮编：100816，联系人：许学琳、竺超今，

电 话 ： 010-66097856 、 010-66096925 ， 电 子 信 箱 ：

gaojs_jxtj@moe.edu.cn。 

（二）填报咨询及技术支持 

1.“工作网”联系人：张秀芹，电话：010-58581673，电子

信箱： zhangxq@crct.edu.cn。技术支持：陈老师，电话：

18612096969。 

2.有关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填报咨询，请联系“实验空间”。

联系人：王妍，电话：010-58582357，010-58581546，010-58582301，

电子信箱：service@ilab-x.com；技术接口联系人：韩老师，电

话：010-5858236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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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第二批国家级一流课程各高校申报限额 

序号 学校名称 

第二批线下、线上线

下混合式、社会实践

课程 

线上课程 
虚拟仿真

课程 

1 河南大学 20 6 6  

2 河南农业大学 15  3 3  

3 河南师范大学 15  3 5  

4 河南科技大学 12  3 3  

5 河南理工大学 12  3 5  

6 河南工业大学 12  3 3  

7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12  3 3  

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15  3 5  

9 河南中医药大学 15  5 5  

10 郑州轻工业大学 12  3 5  

11 信阳师范学院 7  2 1  

12 新乡医学院 7  2 1  

13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7  2 2  

14 中原工学院 7  2 2  

15 河南科技学院 7  2 2  

16 安阳师范学院 7  1 1  

17 南阳师范学院 7  1 1  

18 洛阳师范学院 7  1 1  

19 商丘师范学院 6  1 1  

20 周口师范学院 6  1 1  

21 许昌学院 7  1 1  

22 河南城建学院 4  1 1  

23 洛阳理工学院 5  1 1  

24 河南工程学院 4  1 1  

25 河南警察学院 5  1 1  

26 铁道警察学院 5  1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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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4  0 0  

28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3  1 0  

29 河南工学院 5  0 0  

30 黄淮学院 3  1 1  

31 平顶山学院 3  1 1  

32 安阳工学院 3  0 0  

33 南阳理工学院 3  0 0  

34 新乡学院 3  0 0  

35 郑州师范学院 3  0 0  

36 信阳农林学院 3  0 0  

37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3  1 1  

38 黄河科技学院 4  0 0  

39 郑州科技学院 3  0 0  

40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3  0 0  

41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3  0 0  

42 商丘工学院 2  0 0  

43 商丘学院 2  0 0  

44 郑州商学院 2  0 0  

45 黄河交通学院 2  0 0  

46 郑州财经学院 2  0 0  

47 郑州工商学院 2  0 0  

48 信阳学院 2  0 0  

49 安阳学院 2  0 0  

50 郑州西亚斯学院 2  0 0  

51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 1  0 0  

52 中原科技学院 1  0 0  

53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1  0 0  

54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 1  0 0  

55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1  0 0  

56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1  0 0  

57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1  0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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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 

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推荐表 
 

表中所有推荐课程已经资格审查，符合参评条件要求；所有相关课程网络申报书及申报材料

均经过评审及公示环节，公示网址（或地址）：       ，公示时间：2021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，

公示页面截图： 

 

 

 

现推荐以下课程参加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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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荐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年  月  日 

序号 申报高校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专业类 课程负责人 其他主要成员 

1 
      

2 
      

3 
      

4 
      

5 
      

…… 
      

  

说明：此表纸质版一式一份，由申报学校打印后加盖公章报送至河南开放大学东校区（郑州市龙子湖高

校园区龙子湖北路 36 号）艺术楼 221 室，同时将电子版发至邮箱：gaojiaohn@126.com。 

 

 


